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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議事日程表 

一、預定議事日程表： 

苗栗縣後龍鎮民代表會第 20 屆第 3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民國104年） 

星

期 

開會時間及會議事項 
備 註 

上午10時至12時 下午2時至5時 

7月 15日 三 代表報到及預備會議  

7月 16日 四 討論提案 第一次會議 

7月 17日 五 

一、討論提案 

二、臨時動議 

三、閉會 

第二次會議 

    

    

本議程得經大會議決後更動。 

 

二、變更後議事日程表： 

苗栗縣後龍鎮民代表會第 20 屆第 3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民國104年） 

星

期 

開會時間及會議事項 
備 註 

上午10時至12時 下午2時至5時 

7月 15日 三 代表報到及預備會議  

7月 16日 四 
一、討論提案 

二、臨時動議 
第一次會議 

7月 17日 五 
一、代表自行下鄉考察 

二、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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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概況 

一、大  會 

第一次會議 

上午議程： 

時  間：民國 104年 7月 16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3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席人員：蔡主席易謀、花副主席麗卿、呂代表中慶、王代表光松、謝代

表海山、周代表政發、魏代表水樹、林代表朝通、陳代表美雪、

陳代表國忠、王代表木林。 

列席人員：鎮長朱秋隆、秘書鄭邦輝、民政課課長莊春秋、建設課課長劉

威廷、財政課課長張桂英、社會文化課長邱詒絜、農業課課長

馬華君、人事室主任彭富安、主計室主任劉佳堯、政風室主任

賴亮穎、行政室主任李瑤庚、清潔隊隊長劉文濱、圖書館管理

員賴玉華、市場管理員莊金火、本會秘書余金泉。 

主  席：蔡易謀          紀錄：洪國松 

會議事項：討論提案、代表自行下鄉考察 

余秘書金泉報告：依據代表出席人數已逾半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主席宣布開會。 

開幕典禮（如程序） 

主席致開會詞： 

        朱鎮長、公所各單位主管、本會各位同仁，大家早。 

今天召開本會第 20 屆第 4、5 次臨時會，首先感謝朱鎮長率領公

所各課室主管參加本次臨時會，與本會代表同仁共同研議各項議案。 

本次臨時會之召開係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 條規定辦理，請各位代

表同仁，踴躍提出寶貴意見。 

余秘書金泉報告：各位代表女士先生，現在按照議程進行討論提案，首先

討論的是鎮長提案第 1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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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長提案 第 1號案 

類 別：財政、主計 

案 由：請審議後龍鎮 104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說  明： 

一、 依預算法七十九條規定辦理。 

二、 本鎮 104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業經編製完竣，歲

出預算數本次追加 19,120,000，歲入預算數本次追加 16,378,000

元，請惠予審議。 

辦  法：請  貴會審議後惠復。 

議 決：照案通過。 

討論紀要： 

蔡主席易謀：本案係預算案，依規定須經三讀會審議程序，現在進行第一

讀會，首先請余秘書金泉就標題宣讀一次。 

第一讀會 

余秘書金泉：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有關後龍鎮 104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

預算案，歲出預算數本次追加 19,120,000，歲入預算數本次

追加 16,378,000元，以上報告。 

第二讀會 

蔡主席易謀：謝謝余秘書(金泉)的宣讀，現在進行第二讀會做實質討論，首

先請主計室劉主任(佳堯)就本案內容說明。 

劉主任佳堯：主席、鎮長、各位代表，大家好。主計室就 104 年度第一次

追加(減)預算案進行報告，歲出預算數本次追加 19,120,000，

歲入預算數本次追加 16,378,000 元，債務舉債編列

29,783,000元，以上報告，請審議，謝謝。 

蔡主席易謀：本案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在場均無代表表示意見)沒有意見

的話，本案進入第三讀會程序。 

第三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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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主席易謀：第三讀會依規定除與憲法或法律有相抵觸者外，只能做文字

修正，第三讀會各位代表有沒有其他意見?如果沒有，本案內

容請余秘書(金泉)宣讀一次。 

余秘書金泉：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有關後龍鎮 104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

預算案，經本會審議結果，歲出預算數本次追加 19,120,000，

歲入預算數本次追加 16,378,000元，以上報告。 

蔡主席易謀：本案通過。 

余秘書金泉：各位代表女事先生，接下來我們繼續討論鎮長提案第 2號案。 

鎮長提案 第 2號案  

類 別：建設 

案 由：為辦理「後龍火車站前後站空間綠美化建置工程」，工程總經費 1000

萬元，其中中央補助 870萬元，地方配合款 130萬元整，經查 104

年度未編列是項預算，惠請貴會同意本所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減

預算時，再行轉正，請審議。 

議 決：照案通過。 

討論紀要： 

蔡主席易謀：本案請建設課長說明一下。 

劉課長威廷：主席、鎮長、各位代表及本所同仁，大家早。這個計畫是我

們向內政部營建署報的城鄉風貌計畫，他核定前後站加起來

共 1000萬，其中中央補助 870萬元，地方配合款 130萬元，

請各位代表審議，謝謝。 

蔡主席易謀：各位代表對本案有沒有什麼意見?請陳代表(美雪)。 

陳代表美雪：主席、鎮長、各課室主管及各位代表同仁，大家早。課長我

問你，這總共是中央補助 870 萬、我們配合款 130 萬嘛，這

是很好沒有錯，但問題是我們前後站有什麼空間可以綠美化

嗎?我覺得每年都在那邊花很多錢耶。 

劉課長威廷：報告代表，就是現在前站廣場的部分目前比較單調一點，外



 

~ 5 ~ 

地遊客來的話比較感覺不出後龍的特色，所以希望前站的部

分，廣場那邊可以做一些路面的改善，還有綠美化的功能。

那後站的部分就是在南龍活動中心預定地那邊那旁邊還有一

些空間，預計是在那邊做一些綠美化建設。 

陳代表美雪：希望能夠有實質的表現，讓地方上看得出來。不然每一次都

是這樣，一堆錢亂花，真的是浪費公帑！有時候出去都有人

問我們，說我們代表是怎麼監督的?砸那麼多錢下去，都沒看

到成果出來，還有我跟你講，既然你都這樣說後龍火車站剛

好有這個機會，前面的部分我覺得很多人反應後龍車站怎麼

長這樣，根本就是四不像。你就好好的設計，不要說剛好中

央有補助來，錢就給他砸下去，就好像在貼撒隆巴斯一樣，

一塊一塊隨便貼。我希望後龍車站前面的部分好好的規劃，

現有的真的很難看，不知道當初是怎麼答應他的做成這樣，

我一直想不透。你們現在是預計怎麼規劃?我是覺得錢不夠，

如果要做到很好的話。 

劉課長威廷：因為經費真的不夠…。 

陳代表美雪：那就不要做啊！既然已經要做了，就好好的做，把整個成果

做出來，不然你就叫中央不要補助，跟貼撒隆巴斯一樣，沒

有用，我是希望這樣啦。希望在新的鎮長領導之下，應該會

不一樣啦，讓後龍展現一個新的風貌出來，這是我們的盼望

啦，不要讓我們出去老是被罵，我感覺你這樣是真的也沒什

麼做用出來啦，可能嗎?可能會做得很好嗎? 

劉課長威廷：我就是在有限的經費，盡量把他設計得好一點這樣。 

陳代表美雪：那藍圖可以先給我們看嗎?尤其是前面那個，不要說種一些花

花樹樹的啦，我的意思是要讓它整體出來嘛，你看人家竹南

的還不錯，你如果要做廣場的話，後面嘛後面可以做廣場啊，

好不好?不要讓我們再失望喔，加油！ 

劉課長威廷：謝謝代表。 

蔡主席易謀：各位代表對這個提案還有沒有什麼意見?請林代表(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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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代表朝通：我是覺得錢應該花在高鐵站啦，有必要做這些嗎?大家都是趕

著要坐車，要的是停車方便，中央要補助我們是很好啦，如

果能全額補助就更好，但是我們自己還要自備 130 萬，130

萬我們自己用在其他地方不是更好嗎? 

蔡主席易謀：林代表(朝通)的意思是說目前的財政還有辦法負擔這 130萬嗎?

請財政課長。 

張課長桂英：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我們公所目前財源當然不是很理想，

但是在我財政的立場，後龍鎮也不能因為財政不好就整個把

它停擺，地方建設如果可以用比較小的配合款去搏比較大的

錢回來，我們在財政上也是會盡量的支持把錢攢出來，不然

的話就帳面上我們是沒錢的，但是如果說我們整個後龍鎮是

停擺的也是不好，如同剛才我們陳代表(美雪)及林代表(朝通)

所說的，錢要花在刀口上，那我們今天出來的地方建設，就

是要由我們代表做監督，那代表的意見是非常好的喔，我們

業務單位要仔細的聽，把代表的意見納入我們的地方建設裡

面去，那我們這邊財源上如果有調度的話，是還可以支應，

這件案子我還是支持，謝謝。 

蔡主席易謀：各位代表同仁對這個提案還有沒有什麼意見?(在場均無表示意

見)都沒有意見的話，本案通過！ 

余秘書金泉：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接下來我們繼續討論鎮長提案第 3號案。 

 

鎮長提案 第 3號案 

類 別：民政 

案 由：為辦理本鎮海埔里第 20 屆里長補選做業，相關經費粗估新台幣壹

拾貳萬肆仟肆佰元整，因本(104)年度未編列是項預算，建請  貴會

同意墊付執行，俟年度追加減預算時再行轉正，請審議。 

議 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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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紀要： 

蔡主席易謀：本案請民政課長說明。 

莊課長春秋：關於這次的墊付案，因為法院判決他當選無效，所以即將進

行補選，所需的經費是 124400元，請各位代表審議，謝謝。 

蔡主席易謀：各位代表對本案還有沒有什麼意見?(在場均無表示意見)沒有

的話，本案通過！ 

余秘書金泉：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接下來我們繼續討論鎮長提案第 4號案。 

 

鎮長提案 第 4號案 

類 別：建設 

案 由：檢送「後龍鎮公有多目標使用停車場營運管理自治條例」修正後第

九條條文，建請貴會予以同意，請審議。 

議 決：照案通過。 

討論紀要： 

蔡主席易謀：本案係自治條例修正案，依規定須經三讀會審議程序，現在

進行第一讀會，首先請本會余秘書(金泉)就本案標題宣讀一

次。 

第一讀會 

余秘書金泉：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有關本案「後龍鎮公有多目標使用停車

場營運管理自治條例」第九條修正案，原條文是「鎮有停車

場得依據苗栗縣公有路外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辦法委外經

營，並報請鎮民代表會同意後行之。」，修正後條文「鎮有停

車場得依據苗栗縣公有路外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辦法委外經

營」，以上報告完畢。 

蔡主席易謀：謝謝余秘書(金泉)的宣讀，現在進行第二讀會，做實質討論。 

第二讀會 

蔡主席易謀：首先請建設課長就本案內容說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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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課長威廷：主席、鎮長、各位代表，大家好。這個條文修正是依據停車

場法，停車場法及苗栗縣公有戶外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辦法

的條文內沒有這個字樣，所以我們想說讓它條文一致性，才

提出這次修正的條文，希望各位代表可以同意，謝謝。 

蔡主席易謀：謝謝劉課長(威廷)就本案的詳盡說明，各位代表對本案有沒有

什麼意見?請陳代表(美雪)。 

陳代表美雪：課長，你認為我們後龍成熟了嗎?有辦法嗎?你聽懂我的意思

嗎?我們有那個腹地做停車場嗎? 

劉課長威廷：就是在立體停車場那個部份，現有的立體停車場。 

陳代表美雪：那立體停車場裡面，目前總共有幾個車位? 

劉課長威廷：目前是 39個。 

陳代表美雪：39個喔，那你說要委託外面經營，那外面的呢?我跟你講喔，

你這樣修正是不是包含整個後龍?我們規劃下去就是整個後

龍鎮的喔…。 

劉課長威廷：這個條文是針對公有多目標使用停車場。 

陳代表美雪：就是指那個嗎?好。用委外的喔?為什麼要用委外的呢? 

劉課長威廷：因為那個格數不多，然後公所自己曾經管理過會賠錢。 

陳代表美雪：為什麼會賠錢? 

劉課長威廷：因為那個格數太少了，要請管理人員去管理的話，收入跟支

出會不平衡…。 

陳代表美雪：我跟你講，還不要委外，其實第一就是附近的人在使用嘛，

第二就是菜市場的那些攤販在使用嘛，對不對?好好的溝通，

你就先公布一下，一定要嚴格實施，由市場管理員一起管理

嘛，幹嘛還要委託呢?對不對?課長，委託人家都可以賺了，

為什麼我們還要去委託?這樣反而不好，而且又不是很多格，

才 30幾格而已，我是希望不要用委託的啦，很難聽，好像我

們後龍鎮公所都沒人才一樣，好嗎?還是一樣讓菜市場管理員

先兼著做，鎮長，有意見嗎? 

朱鎮長秋隆：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及公所同仁，大家早。為什麼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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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經營，其實就是說之前已經執行過，都是由公所來管理，

為什麼這次我覺得要換別人來管理看看，就是覺得由公所來

管理沒那個效益，我們投入的人員經費跟我們真正能收取回

來的不敷成本，還要虧錢，如果我們交給委外經營，我們是

有一個權利金可以收，一個月有可能 5000至 1萬元可以收，

一年可以收個 10 來萬，這樣收錢比我們公所自己經營還要

好。如果說委外他沒有辦法經營、經營不善，到時候廠商做

不下去我們再把它收回來，到時候我們再來自己管理。目前

我看到的樣子，依照我之前在代表會我們的經驗，他的成效

真的不是很好，所以我認為如果委託給外面的來經營管理，

或許效益會很好，也可以避免一些困擾，我這麼做也會有一

些人對我有質疑，怎麼說呢?現在大家都停的好好的，為什麼

要改變?當然很多人會對我這個委外經營有質疑，但我們認為

應該要這麼做才對，因為比較上有收費就是比較好，委外經

營廠商本身也要投入人力，他要收費也要付我們的權利金，

所以我們就有錢可以收。 

陳代表美雪：鎮長，你還聽不懂我的意思，我們一個月收廠商 5000至 1萬，

委外經營人家廠商都要能賺錢了，我是希望不要再像游泳池

那樣幫人擦屁股了。我希望別這樣，我從頭反對到底立體停

車場用委外經營的，才 30幾個位置而已為什麼要用委外經營?

剛就說過了，叫市場管理員好好去跟菜販溝通嘛，一個月一

個位置收個 1、2 千都不是問題啊，這有什麼好管理的?我認

為這些並沒有什麼啊，為什麼光這點芝麻小事你都要搞委外

經營?你不覺得整個後龍已經財政困難了，你還這樣搞，我

是…。 

朱鎮長秋隆：就是因為財政困難，我用這種方式就有錢可已收了啊。 

陳代表美雪：一個月收 5000至 1萬，這有 30幾個位置耶！收沒這些錢嗎?

一個位置收 1000元，相信大家都付得出來，最起碼還有 3萬

多元，我就想不通，為什麼一定要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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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鎮長秋隆：跟代表報告，那個不是一個月收 1000啦，妳說的那個是固定

位，現在不是這樣，我們白天應該要開放停車，看是要停 1、

2、3 小時都可以，我們是要開放這種的，晚上才能開放停整

晚的，停整晚多少錢，所以說這個部份牽涉到我們人力的投

入跟我們收取的報酬，有這樣的一個經營觀念。如果讓外面

的人來經營，公所比較不會有這種困擾，也不用再支出這個

人力，又能直接有收入可以收，以經營的觀念來說這樣比較

好。  

陳代表美雪：鎮長，我就說不用再增加人員支出啊，再來那個立體停車場，

過去為什麼會成效不彰你知道嗎?因為過去我們都有給一些

特定人士鑰匙，這次全部都收收回來嘛，晚上要停的人很簡

單，看是要停整晚的還是怎樣都可以啊，為什麼要來用委外

經營的? 

朱鎮長秋隆：所以說這就是要管理啊。 

陳代表美雪：這有什麼好管理的?溝通一下嘛，才 30 幾個位置而已就要用

委外經營。我跟你講現在時機很差，大家生意都不好，那邊

都是生意人在停的啦。再來，你說的沒錯，提供一些買菜的

人停，但有多少人上去那邊停?我相信完全沒有。 

朱鎮長秋隆：跟代表報告，給我做一年看看啦，如果成效、管理上很好我

們才繼續，如果管理不好，我們公所就收回自行管理。因為

依目前的狀況來看沒管理真的不行，公所要投入人力來管

理，包括白天、晚上都要有人在那邊處理，所以人員費用勢

必會增加出來，如果我今天委外了，那些是他的事了，我每

個月還有固定的權利金可以收。他經營收取的費用，也必須

在我們自治條例的收取費用裡面喔，不能超越我們所規定的

費用，不是他想訂多少就多少喔。 

陳代表美雪：我跟你講，鎮長，我希望先用一年來試試看我講的那個方式，

如果成效不彰，明年再來讓你用委外經營的，這樣可以嗎?因

為游泳池一直再講，還是沒有改善，等一下會後各位代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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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起到游泳池參觀一下。 

朱鎮長秋隆：跟代表報告，就是因為那麼多年經營下來，知道他的困難點，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就是因為這幾年都沒去處理，代表你也知

道，大家對立體停車場這樣的一個方式，大家都不以為意，

所以我認為依我的方式，有人要來幫我們管理，我們還有錢

可以收，給我一年的時間適應看看。 

陳代表美雪：我有講過啊，金雞母都送人了，雞屎才自己撿回來，有意義

嗎?我是持反對啦。 

朱鎮長秋隆：代表，事情一碼規一碼啦，我是希望代表能給我執行一年看

看。 

陳代表美雪：之前的鎮長我們也不予置評了啦，他也都生病了。現在換到

你手上，我希望不要再產生同樣的問題了，後龍鎮公所財政

就已經在困難了，結果還搞一堆委外經營，我實在是想不通。 

朱鎮長秋隆：我這是要減輕我們的負擔，還能加減有收入啦。 

陳代表美雪：一個月 5000至 1萬，你如果一個月租金 3萬看看有沒有人要

租? 

朱鎮長秋隆：3萬我們也不行，我們有一個自治條例收費標準在那，不可能

想收多少就收多少，那個不是這樣啦，收太多人家也不會來

接啊。 

陳代表美雪：我跟你講啦，你說要委外經營，我希望不要落人口舌、圖利

他人就好。 

朱鎮長秋隆：這個當然不會，這是可以招標的東西。 

蔡主席易謀：各位代表對本案還有沒有什麼意見?請林代表(朝通)。 

林代表朝通：我有一個建議，大家可以參考看看，現在這個時代都自動化

了，可以用投幣式啊，也不用再那邊委外經營啊，鎮長也不

用被罵圖利他人，這樣兩全其美啊，這是個很好的方法啊。 

蔡主席易謀：各位代表對本案還有沒有什麼意見?讓鎮長說明一下。 

朱鎮長秋隆：因為還要做那個設備，需要一筆經費，那些設備我們有詢問

過，至少要花上百萬才做得起來，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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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方面我都有想過了，如果自動化的以長期來看是可以的，

但是因為他是一個立體的，不是平面的，如果是平面再走的

話，比較好處理，如果去弄這些設備，但像大家講的我們只

有 30幾個位置，他的成效可能不會太好，如果說位置多一些，

用投幣式的方式來做才會比較好一點，我這個想法完全都是

站在經營的理念，以公所可以獲得最好的好處為主，不是要

去圖利特定人，這些到時候也是要拿出來公開招標，不是要

去指定哪些人來做，所以沒有圖利的問題。只是說我們要這

樣做，是不是這件事應該這樣做，這個比較重要，所以才跟

代表報告我做這件事的想法，因為好幾年來這個問題一直都

存在，大家也都叫公所要自己來管理，但是出來的成效，我

認為公所投入的人事費用跟收取的不成比例，公所都在虧

錢，所以我認為這樣做的話，我就有權利金可以拿，如果廠

商做不下去、虧錢了，就像游泳池一樣，虧錢了他就做不下

去了，所以這個也不見得每一個人都願意來做，只是我來推

動看看，看是不是有人願意來幫我們公所，這樣公所可以省

去額外支出的費用，以上把我的初衷跟各位代表報告，希望

代表可以支持這個案子。 

蔡主席易謀：各位代表對本案還有沒有什麼意見?請王代表(木林)。 

王代表木林：主席、鎮長、各課室主管及代表同仁，大家好。像這個停車

場假設出租 5000元，假設他經營不善，把們都關起來不給大

家停，像這樣的話，鎮長要怎麼解決? 

朱鎮長秋隆：跟代表報告，像這種情形，我們在契約書上都可以明訂，如

果像有這種情形，我們公所就收回來，廠商就算退出了保證

金還要被我們沒收喔。 

王代表木林：假設是我承租的，我經營不善，假設我還有另外請一個人顧，

經營收入不敷開銷，那我就乾脆不租人，我自己來停車，這

樣有違法嗎? 

朱鎮長秋隆：這樣不行，一定要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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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代表木林：基本上鎮長如果要改善後龍，給你一年的時間我們是沒什麼

意見，一年一下子就過去了，我認為是沒什麼嚴重性，重點

是有些事情不要搞得像游泳池這樣亂七八糟的。 

陳代表美雪：你知道游泳池租人之後虧好幾百萬出去耶，我們還要跟他擦

屁股。 

朱鎮長秋隆：是啊，就像我們陳代表(美雪)講的，跟游泳池有點類似，公所

自己經營就是要虧錢，但是委外經營就是有錢可以收，那就

是如何管理、監督廠商，不能讓廠商逾越我們的規定、合約

這樣。 

王代表木林：那個停車場只有早上比較有人在停車而已，其他時間就沒人

在停，街上都可以停了，誰要開去那邊停?所以廠商經營起來

會很困難，所以我認為鎮長說給他一年時間，這個是沒問題，

我個人一定沒問題，但是問題是業者要經營是有困難的，這

是重點啊。就像我剛講的這些問題，如果我是業者，我付了

5000租金到時候生意不好我就給他關關起來…。 

朱鎮長秋隆：這樣不行喔！ 

王代表木林：然後我們公所、代表會就被罵死，以前要停都可以，現在卻

搞成這樣。 

朱鎮長秋隆：他的先決條件就是立體停車場的功能一定要出來，並不是說

業者付了 5000租金就租走所有的停車位，當然不能這樣。 

蔡主席易謀：請謝代表(海山)。 

謝代表海山：這個停車場在我看來，他的前面東門街這邊也很多停車場，

然後設這個立體停車場再叫公所花錢去經營，就像你們講的

做了不敷成本，如果委外可能還稍為有點收入，也是很好的

建議啊，總比閒置在那邊好，那邊好像都沒人在管理?有人在

管理嗎? 

劉課長威廷：目前沒有專人管理。 

謝代表海山：今天如果改成委外經營，加減收點錢也好啊，如果怕業者經

營不善亂來，我們可以在押金部分多收一些，這樣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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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講真的，現在有人在停嗎? 

劉課長威廷：目前都有人在停，目前沒有收費。 

蔡主席易謀：各位代表對本案還有沒有什麼意見?請周代表(政發)。 

周代表政發：主席、鎮長、各課室主管及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一年的

話，以我個人來說我也同意，但是不能像前朝的 BOT案一樣，

契約弄得霧煞煞，你知道嗎?可是裡面的契約，主秘，我希望

你協調各課室，不要像之前那樣，我在問 BOT案時每個課室

都在踢皮球，這次的契約一定要訂好，不要像之前的 BOT案

搞黑箱做業，我們這些代表幹得要死，這樣好嗎?我支持你啦。 

陳主任秘書進來：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大家好。剛剛周代表(政發)

所提的整合所內各課室來做一個合理的合約的部分，我們建

設課、財政課、主計、政風及人事相關的單位我們都會針對

停車場的營運管理來審慎的研擬合約、以及招商的部分我們

也會慎重的辦理，謝謝各位代表的支持。 

蔡主席易謀：各位代表對本案還有沒有什麼意見?就像剛才周代表(政發)講

的，上次的委外 BOT大家怕到了，就先讓公所去研擬條文出

來，再來看條文如何，再來研究看要怎麼處理，先這樣吧?請

林代表(朝通)。 

林代表朝通：有關我剛提的自動收費系統一台大概 100 多萬，可以考慮看

看。 

蔡主席易謀：正反意見都有，還是大家討論一下?請陳代表(美雪)。 

陳代表美雪：我覺得這個案子留到下個會期再審，據我所知，那些鑰匙都

在附近的住民手上，市場管理員先去跟他們溝通說我們現在

有打算要處理，看他們有沒有意願要長期承租?譬如說我們一

個月收人家 5000，你可以跟他講說我們一個月收他 2000 嘛

一台車，不過份吧? 

劉課長威廷：報告代表，因為停車場不能供特定人士長期使用，所以一定

要開放，不能全部都是月租型的。 

陳代表美雪：我跟你講啦，山不轉路轉你會不知道怎麼做嗎?我認為留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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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會期再審。 

蔡主席易謀：請陳代表(國忠)。 

陳代表國忠：主席、鎮長、各課室主管及各位代表同仁，大家早。我認為

一個停車場要委外，是一個改變方向，不要讓停車場放在那

邊給一些既得利益者使用，事實上我們也曉得所有停車場你

去看，停得滿滿的，哪一個有繳過費?所以這個叫做既得利益

者在反對，所以我們認為鎮公所有好的東西提出來，是我們

大家要嘗試去努力，假如我們代表有更好的意見，假如要留

到下個會期再來討論也沒關係，希望我們同仁有好的意見，

把好的意見拿出來，反對的人，下個會期妳把好的意見拿出

來給大家討論，讓這個停車場可以好好的管理、好好的運用，

不是給特定人士在那邊使用，這樣的話留到下個會期再來討

論我沒有意見，如果沒有的話，留到下個會期也是像現在一

樣大家在辯論，也沒有什麼結論，因為這個是有牽涉到法條

的東西，大家可以先私底下去討論，也可以跟建設課長先討

論，把好的意見拿出來下個會期再來討論也沒關係，我們不

是在這邊堅持這個案子要不要過，而是要讓這個停車場有更

好的管理，不是什麼東西都丟在那邊，為了反對而反對，所

以我覺得有意見的同仁，把你的意見拿去跟業務單位好好的

溝通，下個會期拿出來我們再來討論。 

蔡主席易謀：謝謝陳代表(國忠)。還是鎮長，我們就這個案子先休息 5分鐘

大家討論一下，看是要這次通過還是留到下個會期再來討

論。（蔡主席易謀：裁示休息五分鐘） 

蔡主席易謀：開會！鎮長、各課室主管及代表同仁，我們剛才協調的結果

是說讓公所去試營運一年看看，因為他說招標也不一定招標

得出去啦，就讓它試營運一年看看，如果效果不好，再由代

表會開會看要怎樣，本案先讓它通過試營運一年，各位代表

同仁還有沒有什麼意見? 

王代表光松：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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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代表國忠：沒有。 

蔡主席易謀：本案通過！ 

余秘書金泉：各位代表女士先生，鎮長提案的部分已經討論完畢，接下來

我們討論代表提案第 1號案。 

 

代表提案 第 1號案 

類 別：建設 

提案人：陳代表美雪 

連署人：呂代表中慶、謝代表海山 

案 由：請鎮公所函文台灣自來水公司，就該公司刻正辦理本鎮灣寶里 2、

3、10 鄰之供水延管工程，建請納入彎寶里 2 鄰 20-1 及 20-2 號

兩戶。 

說 明： 

一、 邇來地下水汙染嚴重，離峰地區民眾無法取得自來水使用，僅能

依賴地下水維生，影響民眾健康甚鉅。 

二、 旨揭兩戶 20 餘口，若能體恤民情，納入工程範圍，以維鎮民生

命安全，實感德便。 

辦 法： 

一、 大會通過後請鎮公所積極辦理。 

二、 副本請轉知陳立委超明服務處。 

議 決：照案通過。 

討論紀要： 

蔡主席易謀：這個案子我們先請提案人陳代表(美雪)說明一下。 

陳代表美雪：課長，這是住在偏遠地方，剛好灣寶里 2、3、10鄰要做供水

延管工程，希望鎮長、課長拜託積極一點，幫忙這兩戶，不要

認為偏遠地方鳥不生蛋就不幫，他們也是有選票的，好嗎? 

朱鎮長秋隆：代表的指示，我們會趕緊下去辦理，也會通知立委那邊幫忙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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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代表美雪：好，算公德一件啦，謝謝。 

蔡主席易謀：各位代表同仁對這個案子還有沒有什麼意見?(在場均無表示意

見)沒有的話，本案通過！ 

余秘書金泉：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接下來我們繼續討論代表提案第 2號案。 

 

代表提案 第 2號案 

類 別：建設 

提案人：陳代表美雪 

連署人：謝代表海山、呂代表中慶 

案 由：請儘速修復本鎮外埔里王太子廟往合歡石滬間道路，以利民眾通

行。 

說 明：本案道路，路面有多處損毀，民眾行經其間多有不便，民眾早有

立即改善之議。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公所積極辦理。 

議 決：照案通過。 

討論紀要： 

蔡主席易謀：我們先請提案人陳代表(美雪)說明一下。 

陳代表美雪：課長，這個案子可能要麻煩你轉一下，這應該是屬於水利署

的應該可以，不要由我們公所做，我捨不得花我們公所的錢，

麻煩發個文。 

劉課長威廷：我再跟代表去現場會勘一下。 

陳代表美雪：好，麻煩你了。 

蔡主席易謀：各位代表同仁對這個案子還有沒有什麼意見?(在場均無表示意

見)沒有的話，本案通過！ 

余秘書金泉：各位代表女士先生，我們討論提案的部分已經完竣，接下來

是臨時動議。 

 



 

~ 18 ~ 

臨時動議及意見交換： 

蔡主席易謀：請陳代表(美雪)。 

陳代表美雪：社會課長，我們剛剛也有提過，講到委外我們真的都很怕，

上回我有詢問過妳嘛，游泳池的事情嘛，你說清潔有做的不

錯，但是據我所知游泳池好像開放一半而以耶。就算要開放一

半也無所謂，但是清潔一定要做好，結果都有青苔。課長，不

用辯，反正現在提案都討論完畢了，我們現在來去突襲檢查一

下，帶我們這些代表來去現場看一下好嗎? 

蔡主席易謀：請社會課長說明一下。 

邱課長詒絜：主席、各位代表大家早，游泳池的開放時間，我等等會連絡

廠商一下，因為他早上的開放時間是晨泳到 11:00，然後跨越

中午的時間從下午 2:00開放到晚上 8:00，那這個時間剛好是

休館的時間，我等一下會連絡廠商請他去開門給各位代表過

去參觀一下。 

蔡主席易謀：請周代表(政發)。 

周代表政發：財政課長，上次教育部體育署的那個墊付案，說不足的那個

金額 165萬?我們有沒有錢? 

張課長桂英：這個案子我本身也是有一點意見，因為游泳池本身不是只有

我們鎮民在利用，有包括學校…。 

周代表政發：這個我知道啦，我是問我們有沒有錢? 

張課長桂英：我有建議我們業務單位，你這個計劃本身的金額要拉高，反

正原則上我們公所不要花錢啊。 

周代表政發：那你的頭腦不錯，那這個有沒有確定要補助? 

邱課長詒絜：跟周代表(政發)報告，這個部分其實是因為今年體育署有游泳

池可以整修的計畫，誠如我給各位代表看的這個附件，我們

的游泳池在 95年蓋好後從來沒有做過修繕，所以我們希望包

含剛剛陳代表(美雪)提到的…。 

周代表政發：我知道，我講重點，這個錢下來了嗎?有辦法嗎?有沒有依據? 

邱課長詒絜：因為縣政府就是怕我們提了計畫，怕我們賴皮不出錢(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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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以他就要求我們先提代表會墊付，他才要幫我們送計

畫書。 

周代表政發：妳們每次墊付案都是拖到最後剩沒幾天才送來，有些代表都

來不及看，我相信墊付案都是好的，都是跟上頭討錢嘛，但

這是妳的態度、責任妳知道嗎?不要每次墊付案送過來好像我

們被刀子架在脖子上一樣，剩沒幾天叫我們快點簽，這種態

度就不行啊，責任就是妳要規劃好，要來跟代表溝通一下，

像上次西瓜節就弄得很好啊，只是每次墊付案都那麼趕，把

我們代表當什麼了?橡皮圖章嗎?代表會是民政課的附屬單位

嗎? 

朱鎮長秋隆：跟代表報告，這件事是因為縣府給我們的文很急，他限定你

在什麼時間內一定要送到縣政府，所以我才叫課長趕快趕

快，剩兩天的時間而已…。 

周代表政發：我知道，那還是要跟各位代表講一下啊，我們是都一定會支

持你的，只是那個態度好像把我們代表當呆子，這個態度要

改過啦。 

朱鎮長秋隆：代表，我們一定會積極下去處理啦，這個案子是比較特殊，

是縣府限定我們在哪個時間一定要答覆，一定要代表會正式

通過的文他才要採用，所以才叫業務單位趕快請代表幫忙。 

周代表政發：我們加班費一年編多少? 

劉主任佳堯：基本上我們現在的加班費都是用補休的方式，只有清潔隊有

時候比較忙時才有。 

周代表政發：我們業務單位沒有? 

劉主任佳堯：業務單位都沒有。 

周代表政發：好，這樣很好，聽起來就爽快，沒有錢亂花。 

蔡主席易謀：請魏代表(水樹)。 

魏代表水樹：主席、鎮長，各課室主管及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請教一

下民政課長，我們現在的里幹事室是你改變的還是鎮長改來

當防災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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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課長春秋：因為我們的防災中心需要一間獨立的，因為有電腦跟電視，

如果說颱風來的話，要有一個專門的辦公室，大家會在那邊

開會。 

魏代表水樹：如果里幹事在那邊就不能當防災中心嗎? 

莊課長春秋：報告代表，因為我本身辦公室裡面還有位置，這也是經過里

幹事同意才搬出來的。 

魏代表水樹：對啦，里幹事同意，好啦，我來問鎮長。鎮長，歷年來都是

那邊在當里幹事室，這些里長來洽公都是在那邊跟里幹事講

事情，現在把它們換到民政課，如果要去找里幹事洽公都要

站在那邊跟里幹事說話，這樣好嗎?防災中心一年也才 1、2

次而已，電腦在也可以用啊，有需要叫他們搬出來嗎? 

朱鎮長秋隆：跟代表報告，主要是那個空間騰出來當我們的防災中心，剛

剛代表講說里幹事室跟防災中心能不能混在一起?基本上我

是覺得比較不妥當，因為民政課這邊還有一些空間可以用，

而我們現在的里幹事很多都是民政課課員兼任的，專職的里

幹事只剩 3 個，所以我們辦公的場所有夠，我認為民政課就

應該歸屬在民政課裡面，里長來要談跟里幹事有關的事情，

其實很多都是在我們課員那邊，所以那時候我才想，既然防

災中心必須要一個獨立的空間出來，那我們里幹事也剩下三

個在那邊辦公而已，顯得那個空間有點浪費，剛好民政課的

空間還排得下，所以我跟課長研究如果里幹事願意出來辦公

的話，我們就把他搬出來，直接面對里長、民眾，其實這樣

我覺得也不錯。 

魏代表水樹：很多里長跟我反應啦，說鎮長一定要改成這樣嗎? 

朱鎮長秋隆：很多資深的里幹事也都退休了，以前在那邊都會有人泡茶，

現在的里幹事也都沒這個嗜好，所以大部分來都是在民政課

這邊，沒關係啦，我們民政課裡面還有一個辦公室，還有個

圓桌在，課長有聽到了嗎?以後里長來要請到裡面好好招待。 

莊課長春秋：有，聽到了，招待不週真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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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鎮長秋隆：要奉茶，不要讓里長在外面罰站，謝謝代表的建議。 

魏代表水樹：好啦，謝謝。 

蔡主席易謀：各位代表對鎮公所還有沒有什麼意見?請王代表(木林)。 

王代表木林：主席、鎮長，各課室主管及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鎮長，

現在菜市場改革成這樣，我現在早上常跑菜市場，我不是去

買菜，我是去觀察，那邊的警察是不是可以溝通一下，儘量

用勸導取代開單，買菜的人被開單，賣菜的人生意一定受影

響，一整個早上警車都在巡邏，如果警察真的要開單，那就

全後龍鎮比照辦理，全鎮的違規都去開，但他不是，像啊水

飯店前面停成這樣怎麼都不去開單?到底是什麼情形?難道要

大家都走路來菜市場買菜嗎?可不可以去跟他溝通一下，執法

不要那麼嚴格。 

朱鎮長秋隆：代表，你講到我的痛處了，警察都是在中山路口、中華路口

取締，中山路裡面卻放任不管，這就是我的痛處，我跟警察

說不能這樣處理，我們中山路口有闢一個專區要讓人家停

車，結果警察還是要去開單驅離，我們公所有管理權去闢專

區，包括路口的旁邊我畫了一個等待區、停車區，結果警察

也是不理。我們就是礙於道路上不能隨便劃線，他就說不然

你劃線出來啊，但問題就是不能劃線，但是我們可以公告闢

專區，這個專區警察就不能來開單啊，結果警察還是照開啊，

結果把路口這邊清光光，裡面卻放任不管。 

王代表木林：對啊，所以這是不是可以去跟所長研究一下? 

朱鎮長秋隆：我剛開始做的時候，是率領所有公所的主管，輪流、每天去

中山路勸導，我要求分駐所、分局、警察局長，他們都說你

這樣就已經很好了啊，我認為這樣哪有夠好，這樣影響到交

通、行人、車輛的出入哪裡有好，他們就只會把路口清光，

裡面亂一團也不管理，要求好幾次、行文好幾次，他不處理

就是不處理，因為有人交代啦，交代不能配合我啦。 

周代表政發：你就帶三位議員過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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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鎮長秋隆：不要說笑啦，如果三個議員的想法跟我是一致的，這個事情

早就處理好了啦，怎麼可能放到現在，放到這個樣子，對吧?

所以這就是我的痛處，我希望把這個地方治理好，但是就會

碰到這種問題，我也無奈啊。 

王代表木林：民眾來買個菜，結果被開一張 1200的罰單，警察多硬你知道

嗎?我昨天才從那邊經過，民眾見警察來了趕緊把車開走，這

樣也照開單。 

朱鎮長秋隆：跟代表報告，昨天有個民眾來跟我講，來陳情說他前面畫紅

線，裡面在做生意，民眾自己的車在門前卸貨，有一部分去

逾越紅線，警察說要來開單，你知道警察怎麼跟這位民眾講

嗎?他說誰叫你要選這個鎮長?這樣講耶。 

周代表政發：我簡單講一下，我知道你有些話不敢講出來，我們這些代表

都支持你，我就點名三個，花副主席(麗卿)、謝代表(海山)、

王代表(光松)出面，我們其他代表就坐在後面，請這三位議員

出來，這樣就解決了啊，OK?這樣最簡單啦。 

朱鎮長秋隆：那改天我邀你，你要出來喔? 

周代表政發：好啦，大家要一人帶一個議員出來嘛，然後我們其他代表挺

著，這樣就 OK了嘛。 

朱鎮長秋隆：你不要讓我們的代表壓力太大耶。 

蔡主席易謀：請王代表(光松)。 

王代表光松：我們可不可以請後龍的所長來這邊聽我們講話?可以嗎?可以

的話，下次叫他來聽我們講啊。 

蔡主席易謀：可以叫他列席。 

周代表政發：三個議員去比較快啦。 

花副主席麗卿：找所長講就好了啦。 

蔡主席易謀：各位代表對鎮公所的施政有沒有什麼意見?請王代表(木林)。 

王代表木林：鎮長，上回定期會我有提路燈設置還要再增加，我們公所有

處理嗎?市區內是沒什麼差別，但是我們溪南那邊偏遠地區，

實在是很需要，所以我才講我們路燈的審核可以嚴格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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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還是要酌量增加一點，謝謝。 

朱鎮長秋隆：跟代表報告，因為在上一次的開會，代表有這樣的要求，希

望開放幾支讓代表能為民服務….。 

王代表木林：鎮長，我的意思不是說一個代表要配幾支，我是說有需要的，

如果代表有提出來要增設，我們也可以配合公所來繳納，並

沒有計較一個代表分到幾支啦…。 

朱鎮長秋隆：我知道，我的想法就是說就是想講跟你講的一樣，代表提出

來，我就實際去看，確實有需要…。 

王代表木林：像我來說，我只需要三支而已，你給我五支，我會覺得多出

來的 2 支會想地方消化掉，變成一種浪費，實際有需要，就

算是六支也是要給他，或許有的地方一支就夠了，剩至還不

用。像市區很光亮，你給他再多的路燈也沒用，但是像偏遠

地區就真的很需要，所以我才建議鎮長要酌量增加，謝謝。 

朱鎮長秋隆：謝謝。 

蔡主席易謀：各位代表對鎮公所的施政有沒有什麼意見?請陳代表(美雪)。 

陳代表美雪：課長，那個 165萬是我們公所要出的嗎? 

邱課長詒絜：跟代表報告，這個 165萬是公所的自籌款，是公所要出的。 

陳代表美雪：請問一下，我們已經有用 BOT了，為什麼這筆錢還要由我們

來出呢?沒有道理吧? 

邱課長詒絜：跟代表報告，這個如果我在整建之後，跟廠商收取權利金的

部分我們會酌予調整。 

陳代表美雪：因為妳們契約一打就是五年啊，現在還剩多久? 

邱課長詒絜：沒有，上次簽約的時候是簽三年。 

陳代表美雪：我是建議一年一年的簽，不好就換掉，不然我們一直被廠商

牽著，像上次就是五年啦。還有課長，你從頭到尾游泳池委

外經營公所到底付出多少錢出去了?幫人家擦屁股的錢。 

邱課長詒絜：跟陳代表(美雪)報告，我們現在已經有對原本的廠商提出訴

訟…。 

陳代表美雪：訴訟他一直訴訟啦，他不給妳錢妳也沒辦法，所以我就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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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那麼大的委外經營案子，我們一年一年來，而且一定要

請他抵押財產，沒有的話不行。我們已經委外兩次了，這次

是第三次還沒發生，我們委外兩次付掉多少錢?訴訟是你在訴

訟啦，他不鳥你你也拿他沒轍，所以我是建議說這筆錢由廠

商來支付，我們公所沒有錢了，反正經營的也是沒什麼改善

出來，游泳的有啦，幾乎都有跟一些學校在合做啦，但問題

是小朋友回來都會抱怨水很髒，還一直吐口水，會後我們這

些代表再臨時來去勘查一下，至於這筆我們不要，沒有道裡

啦。 

陳代表國忠：這都已經墊付完了，你還在討論這個。 

陳代表美雪：啊！？我沒簽到耶。 

陳代表國忠：這都已經墊付完了啦。 

周代表政發：這個剛剛有罵了啦，責任跟態度，下一回再監督好就好了啦。 

陳代表美雪：你們這些新代表也真有趣耶，叫你們簽你們就簽喔? 

陳代表國忠：好了啦，不用再說了啦。 

陳代表美雪：好啦好啦。 

魏代表水樹：鎮長沒有邀請妳嗎? 

陳代表美雪：他知道我是顧家的人，有可能嗎?反而不讓我知道我跟你講。 

蔡主席易謀：各位代表還有沒有什麼意見?(在場表示均無意見)沒有的話，

明天的議程變更為下鄉考察，散會。 

散  會：民國 104年 07月 16日（星期四）上午 12時 10分 

（會後代表自行下鄉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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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  錄 

一、議決案分類統計一覽表 

類 別 

提案別 

財政 

主計 
民政 建設 社會 環保 其他 合計 

鎮長提案 

提案 1 1 2    4 

通過 1 1 2    4 

不通過        

代表提案 

提案   2    2 

通過   2    2 

不通過        

陳情案 

提案        

通過        

不通過        

合計 

提案 1 1 4    6 

通過 1 1 4    6 

不通過        

審議結果：通過 6件、不通過 0件，共計 6件。 

二、代表出席狀況一覽表 

職稱 姓名 

07月 

15日 

（星期三） 

07月 

16日 

（星期四） 

07月 

17日 

（星期五） 

主席 蔡易謀 ○ ○ ○ 

副主席 花麗卿 ○ ○ ○ 

代表 呂中慶 ○ ○ ○ 

代表 王光松 ○ ○ ○ 

代表 謝海山 ○ ○ ○ 

代表 周政發 ○ ○ ○ 

代表 魏水樹 ○ ○ ○ 

代表 林朝通 ○ ○ ○ 

代表 陳美雪 ○ ○ ○ 

代表 陳國忠 ○ ○ ○ 

代表 王木林 ○ ○ ○ 

備註：  ○ 出席   △ 請假   ╳ 缺席 


